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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道运设运〔2022〕25 号

关于做好 2022 年春节、春运及“两会”期间本市

停车场（库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

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、各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，各停车场

（库）经营企业：

2022 年春节假期临近，春运工作即将展开，又适逢本市“两

会”召开之际，加之近期国内多地报告本土疫情，全市疫情防控

“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”形式依然严峻复杂。为进一步做好 2022

年春节、春运及“两会”期间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新冠肺

炎疫情防控工作，根据交通运输部《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新

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防控指南（第六版）》、上海市道路运输管

理局《关于做好 2022 年“两节”、春运及“两会”期间行业疫

情防控与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（沪道运安〔2021〕316 号）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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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精神，现将做好 2022 年春节、春运及“两会”期间本市互

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根据总体防控要求

各停车场（库）经营企业应切实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，加

大对场内公共设施和环境的预防性消毒力度和频次，应合理配

置、储备和使用防疫物资，做好内部检查和台账记录。并根据本

市高、中、低风险地区所在街镇的变化随时调整防控措施，做到

精准防控、科学防控。

二、加强停车场（库）工作人员健康管理

停车场（库）工作人员符合接种条件的应尽早开展新冠疫苗

加强针的接种，工作人员上岗测温、全程佩戴口罩。除返乡探亲、

必要公务以外，非必要不离沪、非必要不出境，鼓励在沪过节，

尽量减少人员流动。出行时，做好个人防护、手部消毒等，开展

每日自主健康监测。

三、加强反沪人员健康管理

对于返乡探亲、必要公务返沪的工作人员或来沪过节的家

属，应严格按照本市疫情防控部门有关来沪返沪人员疫情防控的

管理要求执行，并做好相应的台账记录。相关工作人员应经规定

程序确认健康后方可返岗。

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、各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

市管场（库）、属地停车场（库）疫情防控工作的监督检查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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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报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和动态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局

2022 年 1 月 29 日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办公室 2022 年 1月 29 日印发


